
· 密教佛典與通俗文學中的金翅鳥 （八）

在
明
清
小
說
中
，
與
金
翅
鳥
典
故
最
相
闞
的
就
是
《
說
岳

全
傳
》
，
小
說
先
以
中
國
政
治
神
話
起
始
：
以
宋
太
祖
趙
匡
胤

爲
天
界
霹
靂
大
仙
轉
世
，
與
其
弟
太
宗
趙
匡
義
爲
「

一
胎
二
龍

」
，
而
徽
宗
皇
帝
則
是
上
界
長
眉
大
仙
降
世
，
自
號
「
道
君
皇

帝
」
。
以
宋
朝
皇
帝
爲
天
上
仙
眞
轉
世
，
可
能
是
因
宋
朝
太
祖

、
太
宗
頗
爲
禮
遇
道
教
，
而
眞
宗
篤
信
符
讖
，
除
了
將
年
號
從

景
德
改
爲
大
中
祥
符
外
，
更
創
造
一
位
先
祖
保
生
天
尊
趙
元
朗

，
而
徽
宗
更
是
崇
仰
道
教
，
自
稱
爲
「
神
霄
長
生
大
帝
」
轉
世

，
又
冊
封
自
己
爲
「
教
主
道
君
皇
帝
」
，
並
聽
從
林
靈
素
建
議

，
廣
建
神
霄
宮
、
推
行
神
霄
科
儀
與
法
術
，
影
響
後
世
甚
爲
深

遠
。
1

可
能
因
此
之
故
，
在
明
代
小
說
《
水
滸
傳
》
、
《
包
公

案
》
(
《
五
鼠
鬧
東
京
》
)
就
已
有
宋
仁
宗
為
赤
腳
大
仙
轉
世

，
文
武
曲
星
下
凡
輔
弼
之
說
(
文
曲
星
爲
包
拯
，
武
曲
爲
狄
青

(
《
包
公
案
》
稱
投
身
楊
家
莊
，
可
能
指
楊
家
將
)
)
，
清
代

小
說
《
萬
花
樓
》
(
《
狄
青
演
義
》
)
便
是
繼
承
此
說
加
以
敷

衍
、
發
揮
，
《
說
岳
全
傳
》
以
徽
宗
爲
長
眉
大
仙
應
也
是
參
考

類
似
的
說
法
。
而
後
作
者
以
金
翅
鳥
爲
引
，
開
展
相
關
的
神
魔

且
説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大
雷
音
寺
我
佛
如
來
，
一
日

，
端
坐
九
品
蓮
臺
，
傍
列
署
四
大
菩
蔭
、
入
大
金

剛
、
…
…
，
共
諸
天
護
法
聖
眾
，
齊
聽
講
訊
妙
法

眞
經
。
正
說
得
天
花
亂
墜
丶
寳
雨
縯
紛
之
際
，
不

期
有
一
位
星
官
，
乃
是
女
土
蝠
，
偶
在
蓮
臺
之
下

聽
講
，
一
時
忍
不
住
，
撒
出
一
個
矣
屁
來
。
我
佛

原
是
個
大
慈
大
悲
之
主
，
毫
不
在
意
。
不
道
惱
了

佛
頂
上
頭
一
位
護
法
神
祇
，
名
爲
大
鵬
金
翅
明
王

，
眼
射
金
光
，
背
呈
祥
瑞
，
見
那
女
土
蝠
污
穢
不

潔
，
不
覺
大
怒
，
展
開
雙
翅
落
下
來
，
望
著
女
土

蝠
頭
上
，
這
一
嘴
就
啄
死
了
。
那
女
土
蝠
一
點
靈

光
射
出
雷
音
寺
，
徑
往
束
土
認
毋
投
胎
，
在
下
界

王
門
島
女
，
後
來
嫁
與
秦
檜
為
妻
，
殘
害
忠
良
，

以
報
今
日
之
仇
。
此
是
後
語
，
按
下
不
提
。
且
説

佛
爺
將
慧
眼
一
觀
，
口
稱
：
「
善
哉
，
善
哉
！
原

來
有
此
一
段
因
果
！
」
即
喚
大
鵬
鳥
近
前
，
喝
道

。

或
謫
返
敘
事
·
·
2

密
教
佛
典
與
通
俗
文
學
中
的
金
蟈
鳥
(
八
)

高
振
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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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「
你
這
孽
畜
！
既
歸
我
教
，
怎
不
皈
依
五
戒
，

輒
敢
如
此
行
兇
，
我
這
禋
用
你
不
若
，
今
將
你
降

落
缸
塵
，
償
還
冤
債
。
造
待
功
成
行
滿
，
方
許
你

歸
山
，
再
成
正
果
。
l
大
鵬
鳥
遲
了
法
旨
，
飛
出

雷
音
寺
，
逗
來
束
土
投
胎
°
(
第
一
回
)

不
過
，
大
鵬
金
翅
鳥
降
落
紅
塵
，
不
只
是
啄
死
女
土
蝠
，

另

一
方
面
，
也
因
徽
宗
皇
帝
郊
天
祭
祀
時
，
誤
將
玉
皇
大
帝
寫

爲
「
王
皇
犬
帝
」
，
遂
命
赤
鬚
龍
降
生
於
女
眞
國
，
即
後
來
的

金
兀
朮
，
要
令
他
侵
犯
中
原
，
攪
亂
宋
室
江
山
。
但
如
來
擔
心

赤
鬚
龍
無
人
降
伏
，
因
此
遣
大
鵬
鳥
下
界
，
保
全
宋
室
江
山
。

不
料
金
翅
鳥
下
凡
經
過
黃
河
時
，
卻
遇
上
在
黃
河
虎
牙
灘
修
行

的
惡
蛟
鐵
背
軋
王
：

這
黃
河
有
名
的
啡
做
九
曲
黃
河
，
環
繞
九
千
里
。

噹
初
柬
晉
時
，
許
眞
君
老
爺
斬
蛟
，
那
蛟
精
變
作

秀
才
，
改
名
禛
｀
耶
，
入
嘖
在
長
沙
賈
刺
史
家
，
被

眞
君
擒
住
，
鎮
在
江
西
城
南
井
中
鐵
樹
上
，
饒
了

他
妻
賈
氏
，
已
後
往
烏
龍
山
出
家
。
所
生
三
子
，

眞
君
已
斬
了
兩
個
，
其
第
三
子
逃
入
黃
河
岸
邊
虎

牙
灘
下
，
後
來
修
行
得
道
，
名
爲
「
鐵
背
乩
王
」

。
這
一
日
，
變
做
個
白
衣
秀
士
，
聚
集
了
些
蝦
兵

蟹
將
，
在
那
山
崖
前
擺
陣
頑
耍
，
恰
遇
著
這
大
鵬

飛
到
。
哪
大
鵬
諗
一
雙
許
眼
認
商
是
龎
掇
區
西
，
一
隗

落
將
下
來
，
望
若
老
龍
，
這
一
嘴
正
啄
若
左
眼
，

霎
時
眼
睛
突
出
，
滿
面
流
血
，
一
聲
「
阿
呀
」

，
滾
下
黃
河
深
底
藏
躲
。
那
些
水
族
連
忙
跳
入
水

中
去
躲
。
卻
有
一
個
不
誠
時
務
的
團
魚
精
，
仗
著

有
些
力
氣
，
舞
著
雙
又
，
大
斗
道
：
「
何
方
妖
怪

，
擅
敢
行
兇
！
」
叫
聲
未
絕
，
早
被
大
鵬
一
嘴
啄

得
四
腳
朝
天
，
烏
呼
哀
哉
。
一
靈
不
滅
，
渲
飛
至

柬
土
投
胎
，
後
來
就
是
万
俟
高
，
鍛
鍊
岳
爺
爺
冤

獄
，
屈
死
風
波
亭
上
，
以
赧
此
仇
°
(
第
一
回
)

而
後
金
翅
鳥
投
身
至
河
南
相
州
岳
家
，
華
山
陳
摶
老
祖
擔

心
金
翅
鳥
脫
了
根
基
，
因
此
化
身
爲
老
道
前
往
，
依
其
前
世
特

質
，
幫
他
取
名
「
岳
飛
」
、
字
「
鵬
舉
」
，
遣
授
神
機
。
同
時

也
知
曉
金
翅
鳥
與
鐵
背
軋
王
之
恩
怨
，
所
以
在
岳
家
天
井
花
缸

畫
上
靈
符
、
默
祝
神
睍
，
幫
助
岳
飛
度
劫
。
岳
飛
降
生
三
日
，

鐵
背
軋
王
率
領
水
族
兵
將
興
濤
報
仇
，
淹
沒
岳
家
庄
，
岳
母
抱

岳
飛
坐
入
花
缸
中
，
因
此
避
開
劫
難
，
而
鐵
背
軋
王
因
枉
害

－

村
人
命
，
被
玉
帝
送
上
屠
龍
臺
，
後
投
胎
爲
秦
檜
，
用
十
二
道

金
牌
還
報
此
仇
。
而
回
應
小
說
人
物
的
出
身
，
作
者
在
小
說
最

後
除
了
世
俗
界
的
追
贈
封
侯
外
，
也
從
仙
界
視
角
來
處
理
這
些

腳
色
，
由
太
白
金
星
啓
奏
原
委
，
玉
皇
大
帝
傳
下
玉
旨
道

.. 

道
君
原
係
九
華
長
眉
大
仙
下
降
，
因
他
忘
卻
本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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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信
任
奸
邪
，
不
敬
天
地
，
戲
寫
表
文
，
故
令
赤

籙
龍
下
凡
攪
擾
，
令
其
歷
盡
苦
楚
，
竄
死
沙
漠
。

今
既
受
人
累
，
免
其
天
罰
，
令
其
歸
位
潛
修
。
火

龍
雖
奉
玉
旨
下
凡
，
不
應
私
污
秦
檜
之
妻
，
葬
逃

淫
亂
之
罪
，
罰
打
鐵
鞭
一
百
，
摘
去
項
下
火
珠
，

箸
南
海
龍
王
敖
欽
鎖
禁
丹
霞
山
下
，
令
他
潛
修
返

本
。
牛
皐
乃
趙
玄
壇
座
下
黑
虎
，
仍
著
趙
公
明
收

去
。
秦
檜
諸
奸
臣
等
，
著
冥
官
分
擬
輕
重
，
俱
入

地
獄
受
罪
。
岳
飛
乃
西
天
護
法
降
凡
，
即
署
金
星

送
歸
蓮
座
，
聽
候
佛
旨
發
遣
。
岳
雲
、
張
憲
，
本

雷
部
將
吏
，
今
加
封
爲
雷
部
噴
善
罰
惡
－
一
元
帥
。

張
保
、
王
橫
，
並
授
雷
部
忠
勇
尉
。
飛
女
銀
瓶
封

烏
地
府
貞
孝
仙
枯
。
其
餘
－
應
降
凡
星
官
，
已
亡

者
，
各
歸
原
位
．
，
未
亡
者
，
待
其
陽
壽
終
時
，
另

行
酌
處
°
(
第
八
十
回
)

這
裡
佛
家
報
應
思
想
來
解
釋
各
個
腳
色
的
結
局
：
徽
宗
皇

帝
在
人
間
受
盡
苦
楚
，
已
得
其
報
，
因
此
歸
位
修
行
；
而
赤
鬚

龍
雖
奉
命
下
凡
亂
世
，
但
觸
犯
戒
律
，
所
以
摘
下
火
珠
、
重
新

修
練
；
秦
檜
等
奸
臣
，
因
生
前
便
是
精
怪
，
轉
世
又
多
作
奸
惡

，
因
此
判
入
地
獄
受
刑
；
而
岳
雲
、
張
憲
等
將
帥
，
受
封
雷
部

正
神
。
這
一
方
面
與
和
宋
代
興
起
的
神
霄
雷
法
有
關
，
出
現
了

最
後
岳
飛
得
如
來
開
示
、
了
悟
後
還
歸
本
身
，
但
這
樣
的

許
多
新
興
的
雷
部
官
將
；
另
一
方
面
宋
代
之
後
國
家
權
力
與
地

方
信
仰
的
互
動
頻
繁
，
所
以
宋
明
時
期
的
宗
教
世
界
常
透
過
官

封
或
道
封
將
許
多
人
間
世
的
忠
臣
名
將
轉
化
爲
冥
界
官
僚
或
天

界
諸
神
'
2

如
清
代
丁
耀
亢
《
續
金
瓶
梅
》
中
就
提
到
：
「
如

今
泰
山
酆
都
城
添
了
速
報
司
，
閻
君
是
岳
武
穆
。
」
又
稱
．
＇
「

岳
飛
雖
死
，
即
時
證
位
天
神
，
頂
了
關
壽
亭
之
缺
，
做
上
帝
的

四
帥
°
」
(
第
六
十
二
回
)
所
以
作
者
便
將
這
些
具
武
將
性
質

的
忠
臣
安
置
在
雷
部
中
。
而
岳
飛
魂
魄
最
後
跟
著
太
白
金

星
回

到
西
天
雷
音
寺
：

佛
爺
道
：
「
善
哉
，
善
哉
！
大
鵬
久
証
菩
提
，
忽

生
滇
念
，
以
致
墮
落
塵
凡
，
受
諸
苦
惱
。
今
試
回

頭
，
英
雄
何
在
？
」
岳
飛
聽
了
，
猛
然
驚
悟
。
隨

向
佛
前
打
個
稽
首
，
就
地
一
滾
，
變
作
一
隻
大
鵬

金
翅
鳥
，
鬨
的
一
聲
，
飛
上
佛
頂
。
如
來
用
手
一

指
，
放
出
五
色
豪
光
，
照
耀
四
大
部
洲
，
無
微
不

頻
。
佛
即
合
掌
而
説
偈
曰

.. 

二
切
有
爲
法
，
如

夢
幻
泡
影
。
如
露
亦
如
電
，
應
作
如
是
親
。
」
大

眾
齊
齊
合
掌
，
念
一
聲
：
「
南
無
大
患
大
悲
救
苦

救
難
過
去
未
來
現
在
三
世
阿
彌
陀
佛
！
」
各
各
繞

佛
三
匝
，
作
禮
而
退
°
(
第
八
十
回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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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尾
義
理
上
似
乎
有
不
通
，
就
文
義
來
看
，
如
來
的
開
示
重
點

有
二
：
忽
生
嗔
念
而
墮
落
凡
塵
，
受
諸
苦
惱
.. 
今
試
回
頭
，
英

雄
何
在
(
回
應
《
金
剛
經
》
偈
語

)
O
以
前
者
來
說
，
金
翅
鳥

因
生
嗔
念
而
啄
死
女
土
蝠
，
那
被
墮
下
凡
應
是
受
諸
歷
練
來
消

弭
那
無
明
的
嗔
念
，
但
這
部
分
似
乎
不
是
小
說
的
重
點
。
而
若

是
後
者
，
則
可
能
蘊
含
著
朝
代
興
衰
、
人
事
變
遷
皆
是
轉
瞬
而

逝
，
不
應
執
著
盒
畠
然
也
可
回
扣
至
前
文
，
嗔
念
亦
是

一
種
執

著
)
，
也
回
應
岳
飛
父
子
於
風
波
亭
死
後
，
何
立
至
金
山
寺
請

道
悅
禪
師
時
，
禪
師
講
經
坐
化
後
，
火
化
時
的
開
示
：
「
冰
山

不
久
，
夢
境
無
常
」
(
第
六
+
二
凹
)
，
但
這
卻
又
與
小
說
最

後
四
首
表
彰
岳
飛
忠
義
的
下
場
詩
意
義
不
符
，
讓
小
說
收
尾
的

意
旨
顯
得
曖
昧
不
明
。
進
一
步
來
說
，
如
果
我
們
是
用
神
魔
或

謫
返
敘
事
的
觀
點
來
閱
讀
《
說
岳
全
傳
》
，
便
會
發
現
其
中
的

神
魔
爭
鬥
、
導
異
爲
常
或
是
歷
劫
修
行
的
義
涵
不
夠
深
刻
，
整

體
內
容
比
較
側
重
在
家
將
演
義
部
分
，
所
以
整
部
小
說
比
較
像

是
家
將
演
義
套
了
個
神
魔
典
故
的
敘
事
框
架
，
而
這
似
乎
是
清

代
家
將
小
說
常
見
的
模
式
，
頭
尾
套
了
個
神
魔
架
構
，
其
中
穿

插
一
些
方
術
、
鬥
法
情
節
，
也
寄
寓
了
簡
易
的
因
果
輪
迴
或
是

出
身
修
行
意
旨
，
但
整
體
內
容
還
是
重
在
演
述
歷
史
、
表
彰
道

德
節
義
。
不
過
，
雖
然
神
魔
鬥
法
、
出
身
修
行
的
義
涵
不
夠
深

刻
，
但
它
卻
提
供
了
一
個
方
便
敘
寫
人
物
出
場
、
收
場
以
及
因

果
闞
係
的
敘
事
模
式
，
如
小
說
中
岳
飛
前
身
爲
金
翅
鳥
，
所
以

B

｀
暫
緒
語

最
終
也
必
須
了
卻
因
果
、
歸
返
仙
界
，
完
成
整
個
故
事
。
就
此

來
看
，
作
者
一
方
面
汲
取
、
運
用
先
前
的
小
說
資
源
，
延
續
許

遜
斬
蛟
故
事
，
相
當
程
度
能
吸
引
閱
聽
群
衆
，
另

一
方
面
，
則

帶
入
金
翅
鳥
這
項
新
典
故
與
意
象
，
以
金
翅
鳥
與
惡
龍
、
精
怪

的
因
果
糾
葛
來
解
釋
歷
史
事
實
，
手
法
甚
具
新
意
，
只
是
作
者

除
了
起
始
、
收
尾
運
用
金
翅
鳥
典
故
外
，
在
其
他
部
分
則
未
進

一
步
發
揮
，
像
是
岳
飛
取
瀝
泉
神
槍
應
可
運
用
「
金
翅
鳥
戰
蛇

妖
」
方
式
再
多
發
揮
些
神
魔
想
像
。

本
文
從
神
奇
動
物
角
度
出
發
，
嘗
試
勾
勒
金
翅
鳥
在
佛
典

以
及
通
俗
文
學
中
的
傳
布
情
況
。
金
翅
鳥
在
原
始
佛
教
中
被
視

爲
天
龍
八
部
之
一
，
性
喜
食
龍
，
爲
毒
龍
、
毒
蛇
的
剋
星
，
而

在
密
教
中
，
他
被
視
爲
梵
天
、
毘
紐
天
、
大
自
在
天
(
魔
醯
首

羅
天
)
丶
文
殊
師
利
菩
薩
等
的
化
身
或
坐
騎
。
金
翅
鳥
在
許
多

佛
教
經
典
中
都
有
提
到
，
算
是
僧
衆
熟
悉
的
典
故
，
但
以
金
翅

鳥
爲
名
的
經
典
僅
有
《
文
殊
師
利
菩
薩
根
本
大
教
王
經
金
翅
鳥

王
品
》
、
《
速
疾
立
驗
魔
醯
首
羅
天
說
迦
婁
羅
阿
尾
奢
法
》
、

《
迦
樓
羅
及
諸
天
密
言
經
》
三
部
，
都
屬
於
密
教
部
，
似
乎
在

唐
宋
時
期
的
密
教
1

特
別
是
唐
代
的
不
空
金
剛
，
有
意
將
金

翅
鳥
獨
立
爲
單
一
法
門
，
這
點
在
《
速
疾
立
驗
魔
醯
首
羅
天
說

迦
婁
羅
阿
尾
奢
法
》
特
別
明
顯
，
該
法
強
調
提
到
迦
樓
羅
(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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翅
鳥
)
雖
能
往
來
各
界
、
成
辦
世
間
各
種
所
求
事
要
，
但
卻
「

不
能
速
疾
」
，
所
以
由
魔
醯
首
羅
宣
說
「

『
速
疾
』
、
『
成
辦

』
使
者
之
法
」
。
其
修
法
與
驗
證
確
實
減
省
許
多
時
間
，
可
回

應
信
者
立
即
性
的
需
求
，
在
當
時
的
社
會
頗
爲
普
遍
，
也
影
響

了
之
後
的
中
國
法
術
文
化
。
相
對
來
說
，
《
迦
樓
羅
及
諸
天
密

言
經
》
則
加
入
了
其
他
諸
天
、
密
吮
與
觀
想
法
門
，
是
較
複
雜

的
修
法
，
可
能
是
五
代
或
宋
朝
重
譯
的
經
典
，
但
缺
少
相
關
資

料
，
因
此
無
法
具
體
得
知
這
部
經
典
的
影
響
程
度
。

若
從
文
學
傳
統
來
看
，
隨
著
佛
經
在
中
土
大
量
翻
譯
，

金
翅
鳥
的
典
故
也
逐
漸
爲
文
人
知
曉
，
在
《
南
齊
書
》
中
就
有

金
翅
鳥
摶
食
小
龍
的
夢
兆
紀
錄
，
在
唐
代
也
有
迦
樓
羅
王
或
是

以
金
翅
鳥
唾
沫
爲
木
難
的
記
載
。
而
六
朝
時
期
道
教
雖
然
與
佛

教
相
互
競
爭
，
但
也
吸
收
佛
家
金
翅
鳥
的
典
故
，
以
金
翅
鳥
爲

天
界
祥
禽
，
其
羽
毛
會
結
爲
修
眞
者
登
昇
天
界
時
所
穿
的
仙
衣

，
不
過
或
許
是
因
宗
教
競
爭
，
道
教
中
多
將
金
翅
鳥
視
爲
祥
禽

，
但
幾
無
提
及
其
食
龍
、
驅
毒
、
護
法
的
特
質
。
而
筆
者
認
爲

金
翅
鳥
廣
被
中
土
熟
知
，
關
鍵
作
品
是
敦
煌
石
窟
中
的
《
降
魔

變
文
》
，
故
事
中
舍
利
弗
與
勞
度
叉
變
現
鬥
法
，
勞
度
叉

一
度

變
爲
毒
龍
，
但
被
舍
利
弗
所
化
的
金
翅
鳥
啄
瞎
、
吞
食
。
這
場

鬥
法
除
了
文
字
故
事
外
，
還
有
《
勞
度
叉
鬥
聖
變
》
、
《
降
魔

變
圖
》
等
圖
像
作
品
，
可
見
其
在
當
時
肚
會
應
是
廣
泛
傳
布
，

而
明
清
小
說
《
西
遊
記
》
、
《
南
遊
記
》
、
《
喻
世
明
言
．
張

道
陵
七
試
趙
昇
》
等
都
可
看
到
類
似
的
故
事
情
節
，
可
見
其
後

續
的
影
響
。
此
外
，
在
《
三
寶
太
監
西
洋
記
通
俗
演
義
》
、
《

韓
湘
子
全
傳
》
、
《
續
金
瓶
梅
》
、
《
說
岳
全
傳
》
等
章
回
小

說
也
可
以
看
到
金
翅
鳥
的
相
關
記
載
，
其
中
《
三
寶
太
監
西
洋

記
》
與
《
說
岳
全
傳
》
有
較
多
的
描
述
，
兩
者
基
本
上
還
是
立

基
在
金
翅
鳥
可
降
伏
毒
龍
、
異
獸
的
典
故
來
發
揮
文
學
想
像
。

前
者
是
金
碧
峰
長
老
請
下
大
力
王
菩
薩
(
金
翅
鳥
)
來
降
伏
異

鳥
海
刀
，
而
後
者
則
將
此
典
擴
展
爲
整
部
小
說
的
敘
事
架
構
，

以
此
鋪
敘
岳
飛
(
金
翅
鳥
)
丶
金
兀
朮
(
赤
鬚
龍
)
丶
秦
檜
妻

(
女
土
蝠
)
丶
秦
檜
(
鐵
背
軋
王
)
丶
万
俟
禹
(
團
魚
精
)
間

的
恩
怨
糾
葛
，
只
是
整
篇
小
說
比
較
偏
重
在
家
將
演
義
部
分
，

以
此
標
舉
岳
飛
的
盡
忠
報
國
，
神
魔
鬥
法
、
歷
劫
修
行
的
部
分

著
墨
較
少
，
主
要
是
小
說
的
敘
事
框
架
而
非
核
心
的
意
旨
內
涵

，
未
針
對
金
翅
鳥
食
龍
、
護
法
、
驅
毒
等
特
質
多
作
發
想
，
頗

爲
可
惜
。

綜
合
上
述
資
料
大
致
可
知
，
金
翅
鳥
隨
著
佛
典
進
入
中
國

，
在
六
朝
時
比
較
是
被
視
爲
祥
禽
，
而
到
了
唐
代
，
可
能
因
爲

唐
密
的
發
揚
與
通
俗
文
學
的
流
播
，
金
翅
鳥
的
象
徵
與
義
涵
較

被
大
衆
熟
知
，
也
相
當
程
度
影
響
了
明
清
時
期
的
小
說
情
節
與

敘
事
架
構
。
當
然
，
從
之
後
的
資
料
來
看
，
雖
然
不
空
金
剛
譯

出
了
兩
部
以
迦
樓
羅
爲
主
尊
的
經
典
，
但
這
些
唐
密
儀
軌
、
吮

印
是
否
拓
展
社
會
大
衆
對
金
翅
鳥
的
認
知
則
難
以
得
知
，
只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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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目
前
所
見
資
料
，
唐
代
確
實
是
出
現
較
多
金
翅
鳥
資
料
的
時

期
，
這
些
經
典
、
儀
式
應
還
是
發
揮
一
定
的
傳
播
影
響
，
加
深

僧
人
、
民
衆
的
理
解
。
此
外
，
《
說
岳
全
傳
》
中
稱
金
翅
鳥
爲

大
鵬
金
翅
鳥
，
其
形
象
特
徵
與
道
家
傳
統
的
大
鵬
鳥
頗
有
疊
合

，
或
許
在
當
時
一
般
大
衆
已
將
兩
者
視
爲
相
同
或
相
似
的
祥
禽

，
在
之
前
的
《
醫
方
類
聚
》
「
降
蛇
法
」
便
載
：
「
咒
曰
：
天

逑
逑
，
地
逑
逑
，
不
誠
吾
時
。
天
濛
濛
，
地
濛
濛
，
不
識
吾
蹤

。
左
爲
潭
鹿
鳥
，
右
爲
烏
鷂
＝
一
，
吾
是
大
鵬
鳥
，
千
年
萬
年
王

。
」
2

道
家
傳
統
的
大
鵬
鳥
並
無
降
蛇
職
能
，
此
說
明
顯
是
承

襲
佛
家
金
翅
鳥
典
故
，
而
筆
者
以
爲
這
在
一
定
程
度
上
弱
化
了

金
翅
鳥
的
獨
立
意
義
，
加
上
唐
密
中
也
有
以
驅
毒
、
息
災
聞
名

的
孔
雀
明
王
，
金
翅
鳥
的
義
涵
便
顯
得
不
夠
突
出
，
其
在
民
間

的
影
響
力
似
乎
就
不
如
孔
雀
明
王
，
這
部
分
就
等
之
後
再
進
行

討
論
°
(
全
文
完
)

註
釋
：

1
9有
關
道
教
神
霄
派
研
究
甚
多
，
如
司
馬
虛

(
M
i
c
h
e
l

S
t
r
i
c
k
m
a
n
n
)

、
砵
尸
＊t池g
一
、
本
F豳
工
緻E牛
生
生
竺F
，
寅
F聿
戶
有
本
十

遠
國
：
＾
神
霄
雷
法
：
道
教
神
霄
派
沿
革
與
思
想

V
(
成
都

：
四
川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二

0
0
三
)
'
而
較
近
期
的
為
李
麗

涼
.. 

＾
北
宋
神
霄
道
士
林
靈
素
與
神
霄
運
動
V
(
香
港
：
香

港
中
文
大
學
哲
學
博
士
論
文
，
二

0
O
六
)
°

2
0
(清
)
錢
彩
編
次
、
金
豐
增
訂
．
，
平
慧
善
校
注
.. 

＾
説
岳
全

傳
V
(
台
北
：
三
民
書
局
，
二

0
O
O
)

，
所
引
原
文
分
見

頁
四
1

五
、
頁
六

I

七
、
頁
七
三

O
I
七
三
一
。
「
神
魔
」
－

詞
為
魯
迅
所
説
的
神
魔
小
説
，
指
小
説
內
容
以
神
魔
鬥
法
為

主
，
最
終
以
神
制
魔
，
使
夭
地
秩
序
返
歸
常
態
．
，
而
「
謫
返

」
之
説
為
李
豐
楙
先
生
提
出
，
他
從
道
教
觀
點
出
發
，
認
為

明
清
神
魔
小
説
的
主
角
多
具
神
仙
身
分
，
因
扼
戒
而
被
謫
譴

至
人
間
，
重
新
歷
練
、
修
行
後
才
得
得
返
仙
界
，
認
為
其
中

寄
寓
的
「
謫
返
」
的
敘
事
架
構
以
及
出
身
修
行
的
意
旨
。
相

關
討
論
可
參
魯
迅

.. 

＾
中
國
小
説
史
略
)
(
台
北
：
五
南
圖

書
出
版
公
司
，
二

0
O
九
)
丶
李
豐
楙
先
生

.. 

＾
許
遜
與
薩

守
堅
：
鄧
志
謨
道
教
小
説
硏
究
)
(
台
北
：
臺
灣
學
生
書
局

，
一
九
九
七
)
°

2
1范
純
武
普
提
到
，
唐
宋
以
來
東
嶽
信
仰
不
斷
擴
大
，
除
了
涵

括
新
興
的
城
隍
、
土
地
外
，
也
陸
續
吸
納
許
多
英
靈
信
仰
的

民
間
祠
神
。
可
參
氏
著
〈
宋
代
以
後
道
教
的
發
展
與
雙
忠
信

仰
〉
，
＾
雙
忠
崇
祀
與
中
國
民
間
信
仰
)
(
台
北
：
臺
灣

師
範
大
學
歷
史
系
博
士
論
文
，
二

0
0
三
)
'
頁
六
十
九
I

九
十
八
；
〈
道
教
對
民
間
俗
神
的
編
納
〉
，
收
入
黎
忠
添
主

編
.. 

＾
香
港
及
華
南
道
教
研
究
)
(
香
港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

O
0
五
)
'
頁
四
0
五
1

四
三
三
。

2
2見
(
朝
鮮
)
金
禮
蒙
輯
，
浙
江
省
中
醫
硏
究
所
丶
湖
州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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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本
刊
訊
】
「
1
10

1
五
心
靈
教
育
與
環
境
永
續
」
誦
壇
，

於
十
＿
月
七
日
、
八
日
假
福
華
國
際
文
教
會
館
卓
越
堂
舉
行
，
此

系
列
研
討
會
是
福
智
團
體
第
三
年
舉
辦
，
逾
七
百
位
人
土
參
與

，
今
年
邀
請
國
際
知
名
心
靈
環
保
人
土
約
翰
．
羅
賓
斯

(
J
o
h
n

R
o
b
b
i
n
s
)

、
印
學
團
法l
＾
台
廿
～
宇
岑
悔
智
碑
四
痴

6基
金
會
董
事
長
釋
如

證
、
台
灣
永
續
能
源
硏
究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簡
又
新
、
公
益
平
台
文

化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嚴
長
壽
、
教
育
部
政
務
次
長
林
思
伶
、
臺
灣
大

學
電
機
系
特
聘
教
授
李
嗣
滘
，
以
及
臺
灣
大
學
學
術
副
校
長
陳
良

基
等
各
界
人
士
、
先
進
參
與
，
共
同
探
討
這
心
靈
覺
醒
的
世
紀
其

思
潮
內
涵
。

曾
獲
頒
史
懷
哲
人
道
主
義
獎
、
綠
色
美
國
終
身
成
就
獎
等
的

國
際
知
名
心
靈
環
保
人
士
約
翰
．
羅
賓
斯

(
J
o
h
nRo
b
b
i
n
s
)

主

講
「
新
世
紀
飲
食
改
革
」
。
約
翰
以
自
身
例
，
說
明
為
伺
自
己
抉

擇
不
＿
樣
的
人
生
道
路
，
選
擇
放
棄
繼
承
富
豪
家
業
，
過
著
簡
單

的
生
活
。
他
認
為
錯
誤
的
飲
食
選
擇
，
會
讓
許
多
動
物
飽
受
驚
恐

迫
害
，
更
便
健
康
的
身
心
受
到
極
大
威
脅
，
並
呼
籲
以
慈
悲
、
仁

愛
的
心
抉
擇
飲
食
，
能
為
地
球
及
所
有
生
命
帶
來
美
好
，
並
為
下

心
靈
教
育
與
環
境
永
續

一
九
八
二
)
＾
醫
方
類
聚
)

(
北
京
：

人
民
衛
生
出
版
社
，

，
卷
一
六
六
〈
辟
蟲
門
·
瑣
碎
錄
．
穰
辟
〉
，

頁
四
十
六
。
本
書
為
一
部
醫
學
類
書
，
於
一
四
四
三
年
開
始

醫
院
校
，

的
醫
書
，
有
很
高
的
文
獻
價
值
。

輻
智
團
體
舉
辦
研
討
會

＿
代
涵
養
更
強
大
的
生
存
力
量
。
最
後
，
也
描
述
他
如
何
化
解
與

父
親
及
家
族
的
衝
突
，
實
踐
他
關
愛
利
他
的
心
，
成
為
世
界
的
和

平
大
使
。

此
外
，
包
括
福
智
佛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如
證
法
師
、
臺
灣
大

學
學
術
副
校
長
陳
良
基
，
台
灣
永
續
能
源
研
究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簡

又
新
、
臺
灣
科
技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學
系
講
座
教
授
顧
洋
，
以
及
臺

灣
大
學
環
境
工
程
學
研
究
所
特
聘
教
授
駱
尚
廉
、
公
益
平
台
文
化
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嚴
長
壽
、
臺
灣
大
學
電
機
系
特
聘
教
授
李
嗣
滘
丶

佛
光
山
寺
副
住
持
，
南
華
大
學
使
命
副
校
長
慧
開
法
師
、
臺
灣
精

神
分
析
學
會
理
事
暨
學
術
委
員
，
傳
心
心
理
治
療
所
所
長
林
玉
華

、
教
育
部
政
務
次
長
林
思
伶
，
以
及
兩
位
前
部
長
，
佛
光
大
學
校

長
楊
朝
祥
與
中
國
醫
藥
大
學
講
座
教
授
黃
榮
村
等
，
以
不
同
主
題

發
表
，
探
討
心
靈
教
育
與
環
境
等
相
關
議
題
。
會
中
也
由
福
智
文

教
基
金
會
及
慈
心
有
機
農
業
發
展
基
金
會
，
分
享
其
具
體
的
推
動

實
例
。
期
望
透
過
各
種
努
力
，
可
以
挽
救
目
前
急
遽
惡
化
的
社
會

，
也
開
創
未
來
的
理
想
世
界
。

編
撰
'
、
l
J
J
刊
於
一
四
六
五
年
，
保
存
了
不
少
明
代
以
前
失
傳


